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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品召回制度体系化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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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本法，涵盖行政法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及部门规章《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文件的产品召回制度，但在产品召回实施过程中发现我国召回制度还

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意在梳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中的冲突与缺位，提出相应建议，拟推进产品召回制度体

系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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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product recall system with the Civil Code and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as the basic laws, which include leg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Regulations on Defective Auto Product Recall Management 

and the Interim Provis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call of Consumer Goods, some issues that were identifi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roduct recalls have not been solved ye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flicts and shortcomings in 

China’s defective product recall system,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roduct recal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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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产品召回是一种市场安全管理手段，保障消

费者安全、消除产品缺陷隐患、提升产品质量，维

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突破了传

统私法主要保护单个主体民事权利的模式，以消

费者群体为保护对象，针对的是在产品设计、制造

等阶段产生的，普遍存在于某一批次或类别中的

系统性缺陷产品，此类产品涉及数量众多，一旦造

成损害后果严重，消除此类产品缺陷是召回制度建

立的出发点
[1]

。随着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消

费者对品质的追求日益提高，缺陷产品的召回次数

和数量逐年增长，召回活动已经与每一位公民息

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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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召回制度的保驾护

航，但是由于我国召回制度起步较晚，还存在一定

不完善的方面，国内召回制度的理论研究还在逐步

深化。刘晓琳研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召

回制度时，认为该法律中没有区分生产者和销售者

的召回义务，召回义务的主体不明确，在产品召回过

程中，其义务主体应当主要为生产者。还提出《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未对经营者应当承担消费者因商品

被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进行详细的规定，很容易导

致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责任的不明确
[2]

。唐洋在研

究《民法典》中缺陷产品召回责任规则时，认为虽然

《民法典》将销售者也纳入到召回义务的履行主体

中，但不建议对销售者设定与生产者相同程度的召

回义务
[3]

。杨彪基于《侵权责任法》第45条的规定，

讨论缺陷产品召回的非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认为

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于消费者，但如果没有合理限

制，会引起诉讼泛滥，应当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

寻求最佳的利益平衡点。《民法典》第1205条延续了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那么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4]

。

李友根在研究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属性时，认

为虽然理论上还存在着销售者是否为召回主体这样

的争论，但从制度本意而言，由于产品是生产者制

造提供的，因此由生产者作为召回主体是最具正当

性的
[5]

。但以上这些理论研究还未从产品召回制度

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的探讨，本文尝试从完善缺陷产

品召回制度体系的角度展开研究。

2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现状

2.1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起源

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国信息技术、计算机为

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给生活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更多更普遍的产品安

全隐患，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应运而生。1966年出台的美国

《国家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法》确立了汽车领域

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6]

。1972年颁布的美国《消费

品安全法案》标志着消费品召回制度正式确立
[7]

，

随后被众多国家立法借鉴，成为一项普遍性的法

律制度。

2.2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产品缺陷的定义是在1993年颁布的《产

品质量法》作出的，而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最早出

现在2002年10月28日颁布的《上海市消费者保护

条例》。该地方性法规虽然位阶较低，但其条例的

发布拉开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的序幕。随着汽车、

儿童玩具、药品、消费品等领域召回的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的相继颁布，以及国家立法层面颁布的

《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缺陷产品召回

作出了一定规定，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逐步建立

起来，召回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重视。目前，

我国已形成了以《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为基本法，涵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行

政法规及《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医疗器械

召回管理办法》《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

的产品召回制度。

2.3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

2.3.1  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一定冲突

虽然我国现行的《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消费品召回

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文件均对缺陷产品召回作

出了规定。但实践发现，《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上位法并未明确召回主体责任人是生产

者还是销售者或其他经营主体，但《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管理条例》《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等下

位法确定了召回主体责任人是生产者，这样的衔

接冲突使得生产者、销售者等对自身的法律责任

缺乏清晰认识。

按照《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

内容，对于存在缺陷或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被

侵权人或消费者可以请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

义务。而根据下位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对于召回的

缺陷产品，由生产者决定修理、更换等具体召回措

施。那么面对正在召回的缺陷产品，消费者能否根

据《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内容，

主动申请消除缺陷，还是必须被动接受生产者给出

的召回措施消除缺陷。这样的制度冲突将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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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合法权益，也会增加生产者召回负担。

2.3.2  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一定缺位

在《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上位法

及《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等下位法中﹐

虽然都提出了采取召回措施的需要承担召回支出

的必要费用，但都未明确必要费用的范围，这样的

缺位问题将造成不必要的产品责任纠纷。

《民法典》规定了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

责任。但是正在实施召回的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缺

陷产品，已经通过召回进行了缺陷产品救济，消费

者是否还能基于合同关系，向经营者主张违约责

任，召回相关法律文件中并没有指明。

3   完善我国产品召回制度体系的对策

3.1  完善召回制度体系中的冲突问题

3.1.1 明确产品召回制度中召回主体责任人

在我国，不同法律文件规定召回实施主体责任

人不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产品投入流通

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

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将采取召回措施的主体责任人规定为

经营者，经营者提供的产品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

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这里的经营者包含了生

产者、销售者、租赁者、修理者、零部件供应商等。

上述条款并没有明确最终的召回责任人应当是生

产者还是销售者或者其他供应商。《产品质量法》

规定销售者售出的产品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

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或者不符合以产品说

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应

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等，再向生产者或供货者

求偿。若该条款应用到召回活动中，直接将召回的

实施责任完全归为了销售者，实施完成后，销售者

再向生产者或供货者求偿。生产者则可能基于该

条款逃避召回实施责任。

在下位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消

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中，明确召回工作的开展

由生产者主导，生产者承担召回主体责任，通过补

充或者修正警示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补救措

施，消除缺陷或者降低安全风险。而销售者主要负

责配合生产者实施召回。在我国召回制度中产品召

回主体责任人不明确，将会造成生产者与销售者

相互推卸责任，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笔者认为召回相关法律文件应当明确召回最

终责任人是生产者。

（1）生产者是缺陷产品的制造者，也是危险源

头。产品召回程序的启动是由于产品存在可能伤害

消费者的系统性的设计、制造或警示缺陷，而这种

缺陷的产生通常是生产者的责任。现代工业产品的

复杂化、规模化都使得其危险性日益增加，并呈现

出普遍化和隐蔽化的特点。生产者介入产品生产

的原料购进、设计、制造、工艺各环节，是其产品质

量信息主要掌握者，生产者将产品投入流通，就开

启了危险源，也就应当负有消除危险的义务。因生

产者未把控产品质量而将风险带给了社会，理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2）生产者承担召回责任易于补救产品缺

陷，降低社会经济损失。产品的召回包括了更改或

补充警示标识、修理、换货、退货等，一方面，生产

者掌握产品情况，更易发现产品存在的实际问题，

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危险，便于对缺陷产品进行

修理、更换零部件等，生产者可以最小的成本来避

免风险；另一方面，生产者可以对退换货形式召回

的产品在消除缺陷后进行再利用，有效降低社会

经济损失。

（3）如果召回主体责任人不明确，销售者承担

了主体责任，将生产者产出的缺陷产品进行召回，

再向生产者追偿，将为销售者带来繁重赔偿责任和

诉讼纠纷，同时生产者还可能会以没有能力赔付，

或不认可产品存在缺陷为由拒绝赔偿销售者的损

失。在此情况下，让本与产品质量责任无关的销售

者增加了经营风险，扩大了销售者的义务，降低销

售者主动发现缺陷和配合召回活动开展的积极性，

也难以从生产者渠道追踪其他销售路径，不便于

全部缺陷产品的召回，无法有力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政策法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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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最终依然将产品安全隐患转嫁给消费者。

在国外产品召回制度中，按照美国1997年《侵

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规定，召回实施的主

体以生产者为主，一旦发现产品缺陷，生产者、进

口者、销售者应在了解缺陷时及时向安全委员会报

告，安全委员会在认定产品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对

可能引发的危害程度作出评级，然后对生产者制

定的召回计划进行认定，再由生产者采取相应的

召回措施实施召回
[8]

。欧盟2023年5月23日正式发

布《通用产品安全法规》规定生产者认为产品存

在危险的，应当立即采取召回、撤回等补救措施，

而销售者履行的产品安全义务是一项辅助义务。日

本1994年发布的《制造物责任法》规定生产者需

要确保其产品符合安全标准﹐并在发现产品存在

安全隐患时立即采取召回措施。上述均将生产者

认定为产品召回的主体责任人。

笔者认为，我国与召回相关的上位法及下位法

应当有效衔接，明确生产者是缺陷产品召回实施

的主体责任人，而销售者的义务是积极配合生产者

实施召回，保障召回活动有序高效地开展，畅通消

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缺陷反馈渠道。明确召回主

体责任人，让生产者销售者等在召回工作中各司其

职，有效配合，为提高产品质量，保障生产及销售

信誉，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促进实体经济市场良性循环。

3.1.2 明确产品召回制度中召回措施制定与实施流程

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了因产品缺陷

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

产者、销售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等侵权责任。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

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

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根据以上规定的内容，面对危及人身、财产安

全的缺陷产品以及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消费者

可以主动向生产者、销售者申请消除产品危险并选

择消除危险的方式，包括修理、更换、退货等。

但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对

缺陷汽车产品，生产者应当全部召回。汽车产品生

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

《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要求生产者应当对

其生产的消费品的安全负责。消费品存在缺陷的，

生产者应当实施召回。生产者对存在缺陷的消费

品，通过补充或者修正警示标识、修理、更换、退

货等补救措施，消除缺陷或者降低安全风险。

以上规定的内容明确了消除缺陷的措施是由

生产者确定的。

可见法律文件规定的消除缺陷产品隐患的主

导对象不同，在消费者申请消除隐患与生产者、销

售者主动消除隐患之间存在矛盾。那么针对缺陷

产品，排除隐患、降低风险的具体方法应当如何确

定，由谁确定。

由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产品

缺陷的认知不同，对产品消除隐患、降低风险的处

置方式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2014年一汽大众公

司针对新速腾汽车的后轴纵臂断裂问题在中国进

行召回，公司给出的召回措施是在后轴纵臂上安装

金属衬板，金属衬板可以保证车辆的行驶稳定性

并伴有噪声警示，达到了排除安全隐患的目的，而

消费者认为增加金属衬板的召回措施不能根本消

除速腾车后轴纵臂发生断裂的隐患，而只是充当

一个报警器的作用，消费者无法接受这样的召回

措施，希望更改召回措施
[9]

。再如：某电器产品因

缺少防烫网罩不符合质量要求而召回，生产者通

过维修方式在产品本体上增加防烫网罩就可以消

除缺陷，若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产

品不符合质量要求为由，向生产者要求退货，此种

方式无疑加大生产者召回成本。又例如：生产者采

用维修的方式对缺陷产品如：智能手机进行召回，

但是消费者认为经过维修的产品使用性能可能会

受影响，从而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生

产者更换全新产品。

在国外产品召回制度中，《欧洲产品安全-包

括召回在内的整改措施指南》明确了生产者必须

对整改措施负主要责任，并通知市场监管机构帮

助协调召回整改措施的实施，建立与消费者的沟

通机制，通过直接联系或报纸网站发布召回广告

等方式，尽量与受影响消费者取得联系，告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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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进行问题解答和处理。生产者实时监测消

费者回应水平，评价整改措施的有效性，确定是否

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10]

。

笔者认为，召回措施应当由生产者确定，因为

生产者对其产品的设计、制造和性能有最深入的了

解，能够识别根源问题，决定安全隐患消除方式，

也能通过召回活动反馈产品问题，实现新产品的改

进。但消费者作为产品的使用者，直接面临产品安

全风险，也应当参与到召回决策中。

建议在我国现行的召回框架下，借鉴国外召回

制度，设置一套平衡有效的程序。如：在生产者制

定召回计划确定召回措施后，通过电话、邮件、发

布召回公告等合适方式，尽量直接与受影响消费

者联系，告知召回措施，消费者若认为召回措施合

理的，配合开展召回，认为不合理，向监管部门提

出申诉，监管部门充分考虑消费者意见评估原召

回措施的改进必要性，确需改进的，由生产者改进

召回措施，监管部门进行全程监督。笔者认为，无

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在产品召回制度中予以

良好衔接和明确，以免带给生产者、销售者、消费

者不必要的召回成本和诉讼成本。

3.2  完善召回制度体系中的缺位问题

3.2.1 明确召回活动中因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范围

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了，采取召回

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

出的必要费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

者采取召回措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消费者因商品

被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虽然都提出了召回责任人

应承担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但并没有明确召回支

出的必要费用的范围。

如：正在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汽车被召回而

停用维修，将会引起因汽车停用的权益损害，包括

替代性交通成本、运营车辆的误工成本以及维修

造成的折旧贬损费用等，这些是否算作召回的必

要费用。除了汽车产品，消费品、医疗器械等也可

能存在类似问题，那么是否也能纳入产品召回而

产生的必要费用中。

笔者认为因产品召回而产生的必要费用，可以

将其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为了消

除隐患而产生的直接成本，包含了产品运输费、修

理费、退换货费用以及召回主体怠于承担召回责任

而造成的产品停用变质、损坏等损失。间接费用是

缺陷产品因召回停用而间接存在的，包括产品停用

的误工成本、使用代替产品的替换成本、产品折

旧贬损费用，如：车辆停用等。召回产生的直接费

用，易于确认，在实际工作中通常认为是召回的必

要费用而由召回主体责任人承担，但是间接费用却

难以认定，难以获得补偿。

对于汽车而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规定生产者应当承担消除缺陷的费用和必要

的运送缺陷汽车产品的费用。

关于汽车召回产生的替 代性 交 通 工具的费

用、车辆误工成本等合理损失的赔偿，相关法律

并没有明确规定，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

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

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

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

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可

见，在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中，对于营

运车辆的“误工费”即停运损失是被支持的，非经

营性车辆合理的交通费也是被支持的。

笔者认为汽车产品召回可以借鉴最高院对道

路交通安全事故财产损失范围的界定。而消费品

等其他类别产品也可适当将产品替换成本、产品

停用的误工成本、使用代替产品的替换成本作为

需要支付的必要费用进行适当界定。

关于车辆等贵重物品因召回维修而产生的折

旧费用，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

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由于贬损折旧费

用确定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对因交通事故产生的

车辆折旧费用原则上不予支持，对于特殊情况下

需要支持的，需要综合考虑车辆是否处于未销售

状态、受损程度、使用年限等因素。

那么对于类似汽车等产品召回维修而产生的

折旧费，笔者认为不应纳入召回的必要费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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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理由是维修方式是常规的召回手段，维修就会

导致产品价值折损，那么只要有召回就可能面临产

品折旧，而折损费用难以采用科学手段评估，折损

费用的鉴定存在很大任意性，若将产品折损费用

纳入必要费用范围，将加重生产者的负担，也会有

大量不相关的个体或企业借此牟利，扰乱市场秩

序，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进行合理限制，

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利益平衡点。

笔者认为，因召回而产生的合法权益损害赔

偿范围应当在召回相关法律文件中明确，对于能够

评估的合理的权益损害如：产品停用误工成本、

产品替换成本等，可以适当界定为召回必要费用范

围；对于难以评估、影响面较大的费用，如：产品

维修折旧损失等，仅对特殊情况进行谨慎考虑。

明确因产品被召回支出的必要费用，良好衔接召回

相关规定与侵权损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减少

召回引起的不必要的社会纠纷，保障经营者与消费

者之间合法权益，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3.2.2 明确召回活动中合同违约责任承担问题

虽然《民法典》合同法编规定了出卖人交付的

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

人承担违约责任。对于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可以基于与经营者的产品买卖合同关

系，拥有向经营者的违约求偿权。但是对于正在实

施召回的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缺陷产品，已经通过召

回开展缺陷产品救济，消费者是否还能基于合同

关系向经营者主张违约责任，召回相关法律文件中

并没有指明。

笔者认为，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经营者已经主

动有效开展召回的，消费者无需再基于同一事实

合同关系向经营者主张违约责任。一方面，针对缺

陷产品，生产者已采取有效措施如：维修、退换货

等积极消除安全隐患、排除妨害，已经为其过错买

了单，消费者若再基于合同关系向销售者要求承担

违约责任，销售者会将这一损失向生产者追偿，那

么对于生产者而言就是基于同一缺陷产品事实的

两次求偿，于理不合。另一方面，消费者向销售者

申请违约求偿权，而销售者的义务是配合生产者

开展缺陷产品召回，作为召回活动连接生产者与消

费者的重要纽带，如果产品在召回后还需要销售者

承担对消费者的违约责任，将增加销售者事务处

理负担，长此以往将影响销售者配合召回工作的积

极性，影响产品召回的追溯、维修等。

建议在召回相应法律文件中明确对于缺陷产

品召回活动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同违约责任问

题。向经营者传递召回积极正向作用，减少经营者

的召回成本，提高生产者及销售者的召回活动积极

性，良性推进产品质量发展。

4   结 语

随着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缺陷产品召回工作，

现行召回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显，需要不断

完善召回制度，在加强召回监管，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的同时，提高召回有效性，推进召回积极性，维

护市场活力，降低召回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笔者

从以下3点提出建议。

4.1  做好召回相关的法律制度衔接

针对 我国在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上的冲突问

题，建议进行适当修订，协调和平衡生产者、销售

者、消费者在产品流通市场上的相互关系，起到正

面引导作用。如：建议召回相关法律文件中，统一

明确最终召回责任人，召回最终责任人与其他经

营者各司其职，保障缺陷产品召回工作顺利开展；

统一明确缺陷产品及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品进行

维修或退换货的召回措施制定者，合理制定召回措

施监管流程，保障召回措施的有效性，保障各方利

益，提高社会效益，让召回活动起到积极正面的引

导作用，让市场形成良性有序循环。

针对 我国在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上的缺 位问

题，建议填补召回制度上的空缺，保障生产者、销

售者、消费者等各方权益。如：对于缺陷产品召回

产生的非产品安全 责任的其他权 益损害责任问

题，建议在召回相关法律文件或司法解释中，明确

召回主体责任人承担必要费用的范围，让召回主体

责任人明确知晓其产出缺陷产品将承担的法律后

果，倒逼责任人提高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

明确召回实施过程中的经营者相对消费者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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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避免经营者承担过重的召回责任。

4.2  加强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宣贯

提高生产者、销售者等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

法律责任意识，帮助企业和消费者意识到产品质

量问题的风险和潜在损失，及时召回有缺陷的产品

可防止进一步的风险与损失。让生产者、销售者正

确认识产品召回，让召回成为建立品牌形象的有效

手段，提高缺陷发现和召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3  加强产品召回制度实施监督

在召回制度框架下，建立健全召回执行和监督

机制，确保企业积极参与产品召回，并按照规定履

行召回义务。监督机制可以包括对企业召回行动的

跟踪、监测和评估，对不履行召回义务的企业进行

处罚等。加强对企业的引导，推动企业树立产品质

量和消费者安全至上的经营理念，加强质量控制

和风险防范措施。我国现行的产品召回制度需要

进一步研究完善﹐以保证生产者、销售者及其他主

体对于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责任得到明确，有效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产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

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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